附件3：
河南师范大学2026年“我是师大代言人”招生宣传
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告知书
为推动我校“我是师大代言人”招生宣传寒假社会实践工作扎实有序开展，保障各项工作取得显著实效，现发布《2026年招生宣传寒假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告知书》。请各团队成员严格执行学校关于社会实践的各项规定，增强安全意识，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确保外出宣传队员的人身财产安全。
[bookmark: _GoBack]1.各团队队长为本次活动安全第一责任人，要对团队成员强调安全的重要性。活动开展前，提前商量好出行路线，并将活动目的地、预估时间、大致行程提前告知家长并征得家长同意后方可开展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及时返家或返校。
2.注意天气、交通、财产、网络信息等安全。在活动前，要根据天气情况，合理安排活动时间；乘坐具有安全保障、具有合法客运资格的车辆；加强对手机、电脑、相机等贵重物品的保管；在使用公共网络时，应注意信息安全，避免个人信息泄露。
3.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公共秩序，维护社会公德，不蓄意滋事，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。
4.活动过程中，严禁出现宗教渗透情况，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宗教和邪教活动。严禁以个人和集体名义在社交媒体发布有悖专项行动精神、有辱学校声誉、有损国家形象的不当言论。
5.团队在线下宣传时要服从团队队长的统一管理，言行规范，文明用语，树立当代青年良好形象，展现师大青年精神风貌。
6.建立安全联系人和“日报告”制度，各团队如遇突发事件，队长要第一时间上报学院学生负责人，负责人收到信息后须及时报告学院。每支队伍需要将开展活动的起始日期报给学院团委负责老师，在活动开展过程中，做到每日报告，活动结束时由学院团委统一报给校团委创新实践部。
7.学院（部）团委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教育培训，突出过程跟踪，完善闭环管理；请各位实践队员紧绷安全之弦，增强安全意识，提升安全技能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加强信息反馈，以实际行动践行“安全第一”理念。

团队队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团队成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（本表一式两份，填写后一份交所在学院团委留存，一份交至校团委）

